
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-05#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草案公示）
1、 规划概述
为落实《四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有关要求，推进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低碳型产业转型升级，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，特编制本控制性详细规划。该地块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规划范围：位于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内，东至规划边界，西临慧智街，南接创业路，北抵兴红路，总用地面积约2.77公顷。
公示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《城市详细规划编制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。
编制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修正）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修正）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修正）；
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办法》；
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；
《城乡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》；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；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86号）；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；
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；
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《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；
《吉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导则》（试行）；
《四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《四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
《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布局规划（2020-2035）环境影响补充报告书》
四平市建筑退线要求、停车配建要求等地方规定；
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技术标准及现场采集的资料。
2、 核心规划内容
1、目标定位
目标定位：推进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示范企业。
2、景观风貌
[bookmark: _GoBack]风貌引导：规划和建筑设计阶段结合地域位置提出城市设计要求，处理好景观效果、建筑色彩、建筑外装修标准。建筑风格要简洁、明快，富有时代特色，体现工业美学特征，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建筑色彩应体现寒地城市的特点。
开敞空间：沿慧智街、兴红路应设置宽度不少于10米的防护绿带。
3、道路交通规划
出入口：机动车主出入口宜设置于创业路、慧智街。
4、市政基础设施
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燃气、通信、供热等管线应统一由周边道路市政管网接入，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。
海绵城市：鼓励应用透水铺装、下沉式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。
5、安全与防灾
消防：建筑及总平面设计应严格遵循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，保障消防通道畅通无阻。
6、规划控制线
四线控制：本规划不涉及城市绿线、蓝线、黄线及紫线控制。

本规划经批准后，即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及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法定依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；确需修改的，须按法定程序报批。

